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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土〔2023〕79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 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

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绿化市容局、城管执法局，上海化工区管委会、

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，市环境执法总队、市固化管理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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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高标准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进一步规范本市生活垃

圾焚烧设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（以下简称一般工业固

废），有效防范一般工业固废处置过程的环境风险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固废法》）、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按照“政

府引导、单位自主；资源利用、焚烧协同；城区统筹，郊区自主；

便利为民，全程可溯”的原则，现就相关管理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一般工业固废产废单位的主体责任 

产废单位应切实承担起一般工业固废管理的主体责任，严

格按照《固废法》和本市明确的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一般工业固

废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

责任制度和管理台账，做到内部管理严格、委外处理规范。落实

一般工业固废源头分类管理，禁止将危险废物、生活垃圾混入一

般工业固废。产废单位每年 3月底前在本市固废管理系统中完成

上年度一般工业固废信息填报，相关数据应与管理台账中的固废

种类、数量、转移、处置情况保持一致，并制定当年度一般工业

固废管理计划，实现一般工业固废全过程可追溯、可查询。 

二、规范一般工业固废利用和处置去向 

产废单位应主动推进一般工业固废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

用，对难以利用的一般工业固废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置。其中符合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清单（附件 1）的一般

工业固废可进入本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进行协同焚烧处置；难以



— 3 — 

焚烧减量、不能综合利用且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）入场要求，并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

一般工业固废（附件 2），可进入本市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进行

填埋处置。 

三、加强一般工业固废收运管理 

按照“谁产生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产废单位可委托有专业

能力的收运单位收运一般工业固废，也可以自行运输至处置单

位。产废单位原则上应选择与服务本区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签订收

运合同的收运单位，委托开展一般工业固废收运和处置业务并签

订服务协议，跟踪核验收运单位按照相关服务协议和处置合同运

送至相应的生活垃圾焚烧单位；自行运输的产废单位应直接与处

置单位签订处置合同。协议中应明确一般工业固废种类、数量、

价格标准、处置去向、污染防治要求等。 

生活垃圾焚烧单位根据年度接收一般工业固废计划量安排，

优先选择原生活垃圾服务区域内符合入场条件的收运单位或自

行运输的产废单位签订处置合同，为签订合同的收运单位或产废

单位向绿化市容部门申请开通运输车辆进场权限。运输车辆应符

合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及绿化市容部门的相关要求，进场时落实专

车专用。 

从事一般工业固废收运或自行收运的单位，应事先与本市生

活垃圾焚烧的单位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3）签订处置合同。严格落

实运输、存储过程中的防渗漏、防洒落、防扬尘等措施，严禁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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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等与一般工业固废混合收运处置，

按专车专用要求进入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单位。 

四、建立合理的收运处置价格机制 

按照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产废单位应当承担一般工

业固废的收运、处置费用。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的处置价格标

准由焚烧单位参照生活垃圾处置成本等结构要素合理制定。生活

垃圾焚烧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规定，在本单位服务场所

显著位置（单位网站）或市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平台等公示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计价单位等信息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产废单位委托收运单位收运的，收运、处置费用与收运单位

直接结算；收运单位和自行运输的产废单位，按照处置服务合同

约定的处置费结算方式支付处置费用。市级设施收取的处置费纳

入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结算平台，并执行平台管理制度和相关

审计审价要求。 

五、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

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的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应制定一般工

业固废的运营管理制度，参照生活垃圾处置相关标准，规范管理

协同处置中的废水、废气及灰渣等废弃物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在

协同处置过程中要加强工艺控制和烟气排放指标的实时监测，确

保符合《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DB31/768)要求。

老港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处置过程应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

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18599)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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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应严格落实安全

生产要求，加强一般工业固废品质监控，严禁接收《生活垃圾焚

烧设施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清单》以外种类工业固废和易燃易

爆等危险废物；根据生活垃圾物流安排，合理制定一般工业固废

进场物流，发挥焚烧设施最优效能；建立一般工业固废管理台账，

及时将处置信息反馈收运、产废单位，并定期按照设施隶属情况，

向本区或市级绿化市容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告一般工业固废处理

处置情况。 

六、切实加强过程监管 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一般工业固废的全过程监管，

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同级绿化市容部门，并通过本市固体废物信

息管理平台及时做好信息公开。依法落实对产废单位一般工业固

废源头管理的环境监管，加强对相关处理处置单位的监督性监测

及执法检查。市生态环境局于每年 5 月底前汇总上年度全市进入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一般工业固废产生、运输、处置信息，并抄

告市绿化市容局。 

市、区绿化市容部门应指导所属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综合考虑

服务区域内年度生活垃圾产生量、物流安排、处置能力、设施检

修计划等，合理制定接收一般工业固废年度计划量，同时加强对

所属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的监管工作，将一般工业固废入场、处置

情况纳入现场监管内容。市绿化市容局于每年 12 月底前明确下

年度全市可接收一般工业固废的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名单、服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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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、计划量、联系方式，将相关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。市绿化

市容局可根据生活垃圾处置需求适时动态调整可接收一般工业

固废的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名单、定期汇总具有进场权限的运输单

位和车辆信息，并将相关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。 

市、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对在装载、运输过程中散落一般工业

固废等违法行为开展执法监管。 

本通知发布实施后，《关于加强本市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

理处置环境管理的通知》（沪环保防〔2015〕41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清单（第一版） 

2.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负面清单（第二版） 

3. 全市可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生活垃圾焚烧及一 

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单位名单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  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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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清单
（第一版） 

序号 名称 说明 

1 
粮食及食品加工

废物 

食品、酒、饮料、烟草等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物

（如造酒业中的酒、豆渣、食品罐头制造业的皮叶、茎等

残物等） 

2 纺织皮革业废物 
工业生产、加工、使用及回收过程中产生的皮革废料及边

角料、碎料（包括皮革鞣制、加工制品的废物和边角料）。 

3 造纸印刷业废物 从造纸、纸制品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 

4 废塑料 
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塑料废弃边角料、废弃塑料包装等

废物。 

5 废纸 
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纸、废纸质包装、废边角料、残

次品等废物。 

6 废橡胶 
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轮胎以及轮胎使用过程中产生的

废轮胎或者机动车拆解过程中产生的轮胎等橡胶制品。 

7 废旧纺织品 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旧纺织品边角料、残次品等废物。 

8 废木材 
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木材类边角料、废包装、残次品

等废物。 

9 废纤维复合材料  

10 药品残渣 
中药、中成药、生物制药等医药加工中产生的残渣类废物

（列入国家危废目录的中药除外） 

11 

其他工业生产过

程中产生的固体

废物 

不属于表中其他任意一种废物的可焚烧的有机废物（对于

成分复杂的可焚烧有机废物，需开展检测，证明为一般工

业固废类方可进入生活垃圾焚烧设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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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负面清单（第二版） 

序号 废物名称 形态 来源描述 备注 

1 矿物型废物 固态 
包括铸造型砂、金刚砂等矿物

型废物 

填埋废物（或经预

处理后）应满足《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贮

存和填埋污染控制

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

Ⅱ类场的入场标

准。 

2 含氟污泥等无机污泥 固态/半固态 
含氟废水处理产生的氟化钙

渣和污泥。 

3 其他工业副产石膏 固态 
各种工业单位产生的副产石

膏，不含脱硫石膏和磷石膏。 

4 废保温耐火材料 固态 

工业生产、加工、使用及回收

过程中产生的保温岩棉、耐火

砖、玻璃棉等保温耐火材料废

料。 

5 废吸附剂 固态 

活性炭、分子筛、喷涂吸附石

灰、废交换吸附树脂等，危险

废物除外。 

6 其他无机废物 固态/半固态 
其他无法利用且不适于焚烧

的无机废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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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和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单位名单 
 

序号 处置类型 处置厂（场）名称 运行单位 设施属性 

1 

焚烧 

江桥焚烧厂 上海环城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市属设施 2 老港焚烧厂一期 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

3 老港焚烧厂二期 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

4 金山焚烧厂一期 上海金山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区属设施 

5 金山焚烧厂二期 上海金山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6 黎明焚烧厂 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

7 御桥焚烧厂 浦城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

8 松江天马焚烧厂（一期） 松江天马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

9 松江天马焚烧厂（二期） 松江天马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

10 奉贤焚烧厂一期 上海东石塘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11 奉贤焚烧厂二期 上海东石塘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12 嘉定焚烧厂 上海嘉定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

13 崇明焚烧厂（一期） 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 

14 崇明焚烧厂（二期） 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 

15 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 上海上实宝金刚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

16 填埋 
老港工业固废处置场 

固体废物处置中心（二期） 
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市属设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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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24 日印发 


